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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外專業實習課程推動聯盟申請表
	聯盟計畫執行期間
	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

	中心系所
	
	聯盟系所
	



	聯盟組成（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）

	召集人
(中心系所主管)
	姓名/職稱
	
	系所
	

	聯盟成員1
(聯盟系所主管或
辦公室行政人員)
	姓名/職稱
	
	系所
	

	聯盟成員2
(中心系所或
聯盟系所人員)
	姓名/職稱
	
	系所
	

	聯盟成員3
(中心系所或
聯盟系所人員)
	姓名/職稱
	
	系所
	

	主要聯繫窗口
	姓名/職稱
	
	系所
	

	
	電子郵件
	
	校內分機
	

	聯盟合作推動策略（請列點表示，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調整高度）

	

	預期成效（請列點表示，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調整高度）

	

	聯盟運作經費概算表（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）

	經費項目
	單價
	數量
	總價
	預算編列說明
	經費來源
（由產學合作中心填寫）

	ex.加班費
	20,000
	1批
	20,000
	推動實習課程相關業務加班費用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計
	共        元(以5萬元為上限)

	申請單位核章

	中心系所主管
	聯盟系所主管

	
	

	以下由行政單位審核

	產學合作中心
	主計室
	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

	1.補助聯盟運作經費：　　　　　元。
2.開課獎勵視實際開課情形另案核發。
	
	


編號：
(由產學合作中心填寫)

